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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2015 年 1 月 17 日对“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进行了公告。根据深圳交易所后续的相关要求, 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对第二节信息披露义

务人介绍、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第五节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及附表的内

容进行了补充和更新, 并准备本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更新后)如下。 



 

声  明 

 

1. 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他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规定编写本报

告书。 

 

2.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授权 Franklin Resources, Inc. (中文名称: 富兰克林资源有限公司)

的被授权代表签署本报告书, 该授权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制度中的任何

条款, 或与之相冲突。 

 

3. 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

管理的基金在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

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深赤湾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4. 本次持股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授权

任何其它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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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 除非另有所指, 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1)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Templeton Asset Management, Ltd. (中文名称: 邓普

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 “深赤湾” 指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3) “本报告书” 指信息披露义务人授权的代表于 2015 年 1 月 15 日签署的《深圳

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1.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Templeton Asset Management, Ltd. 

(中文名称: 邓普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7 Temasek Boulevard, #38-03 Suntec Tower One, 

Singapore 038987 

联系人:   请见下述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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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461,815,682 美元 

营业执照号码: 199205211E  

企业类型:  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投资顾问 

经营期限:  持续经营 

股东名称: Franklin Templeton Capital Holdings Private Limited (中文名

称: 富兰克林邓普顿资产集团私人有限公司)，持有信息披露人

义务人 100%的股份 

通讯地址: 300 S.E. 2
nd

 Street, Ft. Lauderdale FL 33301 

 

2.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主要负责人: 

 

 

董事: 

 

姓名 性别 国籍 职务 

Vijay C. Advani 男 美国 董事 

Jed A. Plafker 男 美国 董事 

姓名 性别 国籍 职务 

Dennis Chong Boon 

Lim 

男 新加坡 联合首席执行官 

Kellie Hargraves 女 澳大利亚 合规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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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nis Chong Boon 

Lim 

男 新加坡 董事 

Gregory E. McGowan 男 美国 董事 

Wai Kwok Tom Wu 男 香港 董事 

  

 

3.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Templeton Asset Management, Ltd.(中文名称: 邓普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是基金及

其管理账户的有完全投资决策权的投资管理人, 并独立地为其管理的基金及客户行

事。 

 

Franklin Resources, Inc.(中文名称: 富兰克林资源有限公司)系一家拥有众多子公司

的公司。富兰克林资源有限公司并不持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

权益系由邓普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多个基金以及账户所名义持有。富兰克林资

源有限公司系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最终控制实体。 

 

4. 信息义务披露人持有其它境内外上市公司 5%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情形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管理的基金和独立

账户持有、控制其它上市公司 5%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的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占公司全部已发行股份的比例 

Aluminum Corp of China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8.70% 

Anhui Tianda Oil Pipe Co Ltd. 

(安徽天大石油管材股份有限公司) 6.39% 

Brilliance China Automotive Holdings Ltd 

(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 17.80% 

China Tianyi Holding Ltd 

(中国天溢控股有限公司) 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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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Vanadium Titano-Magnetite Mining Co. Ltd. 

(中国钒钛磁铁矿业有限公司) 11.28% 

Dairy Farm Intl Hldgs Ltd  7.25% 

Do & Co AG 5.04% 

Fila Korea Ltd 11.91% 

Fortuna Entertainment Group NV 7.79% 

Global & Yuasa Battery Co Ltd 6.31% 

Guangzhou Automobile Gr Co Ltd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01% 

Hyundai Development Co 12.24% 

Ju Teng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td 

(巨腾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7.31% 

KT Skylife 5.20% 

Letshego Holdings 8.40% 

LF Corp  7.66% 

Luk Fook Holdings International Ltd 

(六福集团（国际）有限公司) 5.69% 

MHP S.A. 5.04% 

Neopharm Co Ltd 9.99% 

Pegas Nonwovens 9.78% 

ShiFang Holding Ltd 

(十方控股有限公司) 5.07% 

Shougang Concord Technology Holdings Ltd 5.24% 

Silicon Works Co Ltd 6.97% 

Silvano Fashion Group AS 7.14% 

SMT S.A. 11.54% 

Synektik SA 12.13% 

Synertone Communication Corporation 

(协同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6.38% 

UAC of Nigeria Plc 5.74% 

Victory City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td 

(冠华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16.39% 

Vieworks Co Ltd 9.12% 

Vtech Holdings Ltd  

(伟易达集团有限公司) 13.45% 

Win Hanverky 

(永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3.87% 

Yanzhou Coal Mining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5.47% 

Youngone Corp  12.09% 

Youngone Hldgs Co Ltd  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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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上述表格占公司全部已发行股份的比例系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其从公开渠道查

询到的最新的公司全部已发行股份数目计算得出。 

第三节  持股目的 

1.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所管理的基金和独立账户买卖深赤湾 B 股的目的是希望通过组合证

券投资, 获取投资增值收益, 是其正常的业务交易。未来 12 个月内, 在遵守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的前提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视深赤湾股价变动的具体情况再确定其管理的

基金和独立账户是否增持或减持深赤湾股份。 

 

2.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有意在未来 12 个月内增加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基金及客户账户均活跃运作, 其投资分配亦将变化。但为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信息披露义务人管理的基金以及客户账户将不会在自本报告书签署日起的未来 6 个

月内继续增加和/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在此之后, 在相关法律法规

允许的前提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管理的基金以及客户账户可能会增加和/或减少其在

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购买和/或出售深赤湾股份的目的是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所管理的基金和(通过独立账户)

管理的客户资产进行增值。这种购买和/或出售行为只是以投资作为目的, 而不是以富兰

克林资源有限公司或信息披露义务人意图控制和/或管理深赤湾或其任何子公司为目

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所管理的基金和独立账户系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的方式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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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或出售深赤湾股份。 

 

于2010年2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管理的一支基金FTIF Templeton Asia Growth Fund持

有32,239,692股深赤湾B股股份(约占深赤湾总发行股份的5.0002%), 信息披露义务人

已于2010年2月26日进行了相关信息披露。 

 

于2014年12月29日、30日及31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管理的另外一支基金FT19427 

M-Asian Equity买入405,463股深赤湾B股股份, 致使信息披露义务人所管理的基金和

独立账户总计合计持有64,731,600股深赤湾B股股份 (约占深赤湾总发行股份

10.0396%)。 

 

于2015年1月5日、6日、7日及8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管理的另外两支基金T Asian Growth 

Eq Master和Commonwealth Asian Fund又分别卖出合计51,000股深赤湾B股股份和合

计434,000股深赤湾B股股份, FT19427 M-Asian Equity于2015年1月6日买入76,455股

深赤湾B股股份, 致使信息披露义务人所管理的基金和独立账户总计持有64,323,055股

深赤湾B股股份, 约占深赤湾总发行股份的9.9762%。 

 

在信息披露义务人管理的基金和独立账户于2014年12月29日、30日及31日增持深赤湾

B股股份, 持股比例合计超过深赤湾总发行股份10%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就一直在积极

准备信息披露事宜及权益变动报告书, 由于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存在时差, 

且在准备报告书期间恰逢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公共节日以及中国的元旦, 相关信息披露

略有延迟。在同步与深赤湾积极沟通且准备本报告书的过程中, 于2015年1月, 信息披

露义务人所管理的基金和独立账户又减持了部分深赤湾B股股份, 致使于本报告书签署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管理的基金和独立账户总持股比例又回落至深赤湾总发行股份的

10%以下。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所管理的基金和独立账户总计持有约

占深赤湾总发行股份的9.8936%。因此, 信息披露义务人特此将上述信息披露事宜于本

报告书内一并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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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所管理的基金和独立账户所持有的深赤湾股份上并不存在任何权利限

制, 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质押、冻结等。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 信息披露义务人所管理的基金和独立账户所合计实施的

购买和/或出售其在深赤湾股份的行为的具体信息如下: 

 

交易月份 交易方式 股份数 交易价格(港元) 

2014 年 7 月 买入 473,652 11.27 -11.84 

2014 年 7 月 卖出 (14,256) 11.17 

2014 年 8 月 买入 413,984 12.10 – 12.40 

2014 年 9 月 买入 690,127 12.24 – 13.15 

2014 年 10 月 买入 783,349 12.65 – 13.34 

2014 年 11 月 买入 9,100 12.78 - 12.79 

2014 年 11 月 卖出 (1,005,800) 13.53 – 14.00 

2014 年 12 月 买入 405,463 15.87-16.00 

2014 年 12 月 卖出 (1,822,470) 13.52 – 15.61 

2015 年 1 月 买入 76,455 15.96 

2015 年 1 月 卖出 (1,017,850) 15.26 – 16.18 

上述交易均系基于与单个客户签署的单独的投资管理协议并为单个客户之利益独立完

成和监管, 并且所涉及的单个客户中没有持有深赤湾股份超过 5%以上的情况。 

 

不同基金/账户买入或卖出深赤湾股份的行为系由公司内部不同的团队操作且这些交

易系为每一不同客户的利益。信息披露义务人并不是其管理的基金和账户的实际收益

人也并不享有基金和客户账户交易所产生的收益。 

 

深赤湾股份的购买和/或出售由下列基金和独立账户所实施:  

目前持有深赤湾股份的基金与独立账户(截至 2015 年 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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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基金/账户名称 持股数量 占总发

行股份

的比例 

种类 

COLONIAL FIRST STATE 

INVESTMENTS LIMITED 

468,000 0.07% B 股 

PFA PROFESSIONAL FORENING 1,199,350 0.19% B 股   

Templeton Emerging Markets Fund 2,126,967 0.33% B 股 

FTIF - Templeton Asian Growth Fund 47,914,954 7.43% B 股 

FTIF - Templeton Emerging Markets 

Smaller Companies Fund 

531,429 0.08% B 股 

Templeton Asian Growth Equity Master 

Fund 

41,983 0.01% B 股 

Templeton Asian Growth Fund 2,657,852 0.41% B 股 

Canada Post Corporation Pension Plan 1,631,396 0.25% B 股 

FTSF - Templeton Shariah Asian 

Growth Fund 

52,000 0.01% B 股 

CMBNA/STICHTING PENS FND ABP 3,463,503 0.54% B 股 

VPB FINSA EMERGING ASIA 

SELECT 

852,786 0.13% B 股 

Kumpulan Wang Persaraan Asia 

Pacific ex-Japan Equity 

2,368,067 0.37% B 股 

HSBC(MALASIA) TRUSTEE BERHAD 

ACTING AS CUSTODIAN OF 

PERTUBUHAN KESELAMATAN 

SOSIAL-ASIA PACIFIC EQ(FRANKLIN 

TEMPLETON) 

481,918 0.07% B 股 

 

2010 年持有深赤湾股份但已出售的基金与独立账户 

OMERS Administration Corporation - Emerging   

Templeton Emerging Markets Fund (Canada) 

EPF-Templeton MSCI Asia ex-Japan ex Malaysia Equ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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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IT-Templeton Asian Growth Fund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在深赤湾的权益变动有关的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备查文件 

1. 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商业登记证复印件 

2.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第八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授权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Templeton Asset Management, Ltd., (中文名称: 邓普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  Lori A. Weber 

日期: 2015-1-15 



 

 10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所

在地 

中国 

股票简称 深赤湾 B 股票代码 200022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Templeton Asset 

Management Ltd.  

 

 

信息披露义

务人注册地 

7 Temasek Boulevard 

#38-03 Suntec Tower One 

Singapore 038987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

化    □ 

有无一致行

动人 

 

有  □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信息披露义

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 

是  □         否   

权益变动方式(可

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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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32,239,692           持股比例:  5.0002%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持股数量:   63,790,205            持股比例:  9.8936%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拟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视股价及其他因素而定。 

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此前 6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

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

是  □         否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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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填表说明:  

 

1.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 选择“否”的, 必须在栏目中加

备注予以说明;  

2.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3. 需要加注说明的, 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 可以推选其

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 Templeton Asset Management, Ltd., (中文名称: 邓普顿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授权代表: Lori A. Weber 

日期: 2015-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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